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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上 海 市 委 组 织 部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沪人社专〔2020〕295 号

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开展2020年上海领军人才选拔工作的通知

各区党委组织部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，市委各部委、市

人民政府各委办局、各人民团体组织人事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

制改革加快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实施意

见》，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中央交给上海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和加快

推进“五个中心”建设、强化“四大功能”的要求，集聚和培养一

批站在各领域科技前沿、具有国际视野和产业化能力的领军人才，

建设创新创业人才高地，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，经研究，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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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开展 2020 年上海领军人才选拔工作。现就选拔工作具体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选拔对象及范围

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

织工作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，近 2 年内在本市累计缴纳社会保

险满 12 个月，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可提出申报：

（一）距法定退休年龄 5 年以上，即 1965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

生（企业女性 197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。要注重发现和选拔优

秀青年专业技术人才，培养期结束（即 2016 年及之前入选）的上

海市青年拔尖人才申报的，不占用人单位推荐名额。

（二）符合“品德素质优秀、专业贡献重大、团队效应突出、

引领作用显著、发展潜力较大”的基本条件。

品德素质优秀：具有坚定的政治品德、优秀的学术道德、良

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。

专业贡献重大：在相关领域已取得较突出的创新成果，为本

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。

团队效应突出：具有一支结构合理、创新创造能力较强的专

业团队，团队核心成员一般不少于 5 人，其中 45 岁以下成员一般

不少于 2 人。

引领作用显著：能够在本市、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引领本专

业、本学科、本领域的发展方向，起到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。

发展潜力较大：本人在相关领域显示出明显的创新能力、研

发优势和发展潜力；团队成员具有较大发展潜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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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下列人员不在申报范围：

1.已入选国家“万人计划”、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的人员；

2.已入选上海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和上海领军人才培养计

划的人员；

3.已入选外省市省级高层次人才计划的人员；

4.已入选“长江学者”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，国家、省

部级青年人才计划，且尚在培养期内的人员；

5.担任局级及以上领导职务，且不再直接从事专业技术工作

的企事业单位领导（市管干部）；

6.连续 2 年申报未入选，在本年度内无新的重大专业成果的

人员；

7.同一年度申报上海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和上海青年英才

开发计划的人员。

二、选拔原则

以提高人才的创新创业能力为核心，以聚焦重点、服务发展，

突出一线、团队优先，公开平等、竞争择优为原则，深入实施上

海领军人才培养计划。

（一）聚焦重点，服务发展。聚焦本市人才高峰工程重点领

域、重大项目、重大工程，围绕科技创新和创业、高新科技成果

转化及产业化，关注集成电路、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三大重点产

业领域，开展领军人才选拔工作。同时，要加大哲学社会科学领

军人才的选拔力度。对从事重大公共卫生与疫情防控领域研究或

直接参与新冠肺炎一线救治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，同等条件下给

予倾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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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突出一线，团队优先。以在科研、生产等专业技术一

线岗位上创造优异成绩的创新创业团队带头人为选拔重点。要加

大经确认的高峰人才团队核心成员选拔力度，高峰人才团队核心

成员不占用人单位推荐名额。

（三）公开平等，竞争择优。及时公开选拔工作信息，严格

规范选拔程序，切实加强选拔全过程监督。充分发挥专家评审、

擂台赛、大数据测评等评价方式的作用，确保选拔结果的权威性

和公正性。

三、推荐平台

2020 年领军人才选拔推荐工作设立科技、教育、卫生、企业

创新、金融、文化、现代农业和创业 8 个平台。各部门、各区根

据被推荐对象的专业领域，向相应的平台进行推荐。各平台应成

立主要由相关领域知名专家、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等各方面人员

组成的评审工作委员会进行初审，向市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

推荐候选对象。各平台由市委、市政府相关部、委、办、局负责，

具体安排如下:

（一）科技领军人才选拔推荐平台。由市科技工作党委、市

科委负责，承担从事基础科学研究、应用科学和技术研究与开发

的领军人才的选拔推荐工作。

（二）教育领军人才选拔推荐平台。由市教卫工作党委、市

教委负责，承担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和高端人才培养的领军人才的

选拔推荐工作。

（三）卫生领军人才选拔推荐平台。由市教卫工作党委、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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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健康委负责，承担从事临床医学工作和临床研究的各类领军

人才的选拔推荐工作。

（四）企业创新领军人才选拔推荐平台。由市国资委、市经

济信息化工作党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、市

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商务委、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负责，

承担各类企业创新领军人才的选拔推荐工作。其中，市国资委负

责本系统国有企业人才的选拔推荐工作，市经济信息化工作党委、

市经济信息化委负责在沪央企、民营企业等创新人才的选拔推荐

工作，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负责建设、

交通、航运人才的选拔推荐工作，市商务委负责外资企业创新人

才的选拔推荐工作，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负责注册地、实际

运营地和财税户管地均在新片区的非公企业创新人才的选拔推荐

工作。

（五）金融领军人才选拔推荐平台。由市金融工作党委、市

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，承担包括金融和会计领军人才的选拔推荐

工作。其中，会计人才的申报受理工作由市财政局负责。

（六）文化领军人才选拔推荐平台。由市委宣传部负责，承

担包括哲学社会科学、新闻出版、文化艺术、文化产业、体育、

法律等领域领军人才的选拔推荐工作。

（七）现代农业领军人才选拔推荐平台。由市农业农村委负

责，承担包括农、林、牧、渔等领域领军人才的选拔推荐工作。

（八）创业领军人才选拔推荐平台。由市委组织部、市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，承担创业领军人才的选拔推荐工作。市工

商联共同做好选拔推荐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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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推荐途径

（一）单位推荐

各单位严格按领军人才选拔条件，按照行政隶属关系，向市

行业主管部门推荐人选；中央在沪企业按党组织隶属关系，向相

关部门推荐人选；无行政或党组织隶属关系的，按属地原则，向

单位注册地所在区推荐人选。行业主管部门、区严格把关，认真

筛选，提出本部门、本区推荐人选，并根据人选专业领域向相关

平台推荐。

创业人才由各区人才工作领导（协调）小组办公室受理推荐

（市工商联向各区推荐），并严格把关，认真筛选，提出推荐人选，

向创业平台推荐。推荐人应为企业主要创业人且为第一大股东或

者最大自然人股东，创立的企业成立 5 年以上 8 年以下（信息技

术和生物医药企业可适当放宽）。1 家企业只能申报推荐 1 名创业

人才，已有创业领军人才的企业不得再申报推荐。

（二）专家或社会团体举荐

1．专家举荐。符合申报条件的优秀人才，可由本专业 3 名及

以上专家联名举荐。举荐专家应为本领域两院院士、国家突出贡

献专家、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专家、国家百千万工程人选、

上海领军人才（已过培养期）等。每位专家当年可举荐 1 人。

2．社会团体举荐。专业学会、行业协会等通过政府社团管理

部门登记的合法团体可以举荐本学术技术领域中符合申报条件的

优秀人才。每个社会团体当年可举荐 2 人。

（三）个人自荐

符合申报条件的优秀人才，可通过自荐参加本单位上海领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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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推荐选拔。

充分发挥用人单位主体作用，通过专家或社会团体举荐以及

个人自荐方式申报的，申报材料应提交所在单位审核。单位应对

各种渠道申报的人选通过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方式进行评价，并

在单位内部经过公示（公示期不少于 5 天）后，择优推荐申报。

申报个人须由与之建立合法劳动（人事）关系的用人单位进

行申报（以社保缴纳单位为准），从事兼职的专业技术业绩可作为

申报材料，经兼职单位确认后一并提交申报单位。

五、工作流程及时间安排

（一）推荐举荐

1．单位注册及资格审核（8 月 19 日-9 月 4 日）

（1）用人单位登录“上海国际人才网”—“上海领军人才申

报系统”进行单位注册。

（2）用人单位派专人持本人身份证、单位介绍信、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证、企业上年度纳税证明等原件及复印件至相应的受理

点进行单位资格审核。

本市设平台受理点及区域受理点（见附件 1）。历年已注册

的单位，应对申报系统内的单位信息进行更新维护，保证信息准

确。如需修改企业注册资金、法人代表、单位正式职工人数、上

年度纳税额、单位注册区等关键字段，需到原受理点重新进行资

格审核。

2．个人填写信息、单位审核申报（8 月 19 日-9 月 11 日）

（1）已完成资格审核的单位，用单位账号登录“上海领军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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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申报系统”为本单位拟申报人员进行网上注册，取得个人账号

和密码，由个人网上填写《上海领军人才申报表》。所填写考核业

绩均应上传佐证的附件材料。非领军人才本人承担或主要参与，

以及非近 5 年取得的业绩不得作为申报材料。专家推荐和社会团

体举荐的申报对象还需分别填写《专家推荐表》《社会团体推荐

表》。实行申报人诚信承诺，对申报材料弄虚作假实行“一票否决制”。

（2）个人将材料提交单位审核。单位对照附件材料原件进行

审核，对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材料退回个人重新填写。审核无误后，

在系统内点击“上报”，完成网上上报。

（3）单位打印《上海领军人才申报表》，并按要求进行装订

（附件材料要求见附件 2）。加盖单位公章后（附件材料复印件盖

骑缝章），将《上海领军人才申报表》、附件材料复印件及原件，

送交相应受理点进行初审。

所有申报材料不予退回。

（二）受理点审核（8月 19日-9月 23日）

各受理点通过“上海领军人才申办系统”对申报材料按申报要

求进行初审。系统内提交的所有附件材料均须验证原件，如无法

提供原件，或原件与系统内提交的附件材料不一致，退回修改；

并通过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对申请人及所在单位进行信

用核查，有列入《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和使用管理办法》（市

府令 38 号）规定的失信信息的，审核不予通过。申请人所在单位

及受理点共同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对通过初审的材料（《上海领军人才申报表》、附件材料复印

件），分送各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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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平台初评（9月 24日-11月 6日）

各平台通过“上海领军人才申办系统”对受理点上报的人员进

行初评，确定推荐人选，上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同时将推

荐对象纸质材料（《上海领军人才申报表》、附件材料各 1 份）、选

拔工作报告（包括本平台申报情况、评审工作委员会组成情况、

评审情况等）加盖平台单位（委、办、局）公章，交市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局。

平台推荐的候选人，同一单位一般不超过 2 名，且相同或相

近专业只能推荐 1名。平台推荐名单按姓名拼音排序。

10 月 16 日前平台可进行调整，各平台如发现接收的材料不

属于本平台评审范围，于本日期前提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予

以调整。

单位、个人、受理点、平台须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内完成相关

工作，超过时间系统功能将关闭。

（四）选拔审定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在汇总推荐人选名单后，由市人才工

作协调小组办公室邀请专家进行评审，确定拟入选人员名单，并

在单位内部公示不少于 5 天。公示期间收到实名举报和有具体线

索的匿名举报的，由平台会同所在单位核实情况，并向市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局出具书面情况报告，提出处理意见。

（五）批准确定

经市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审议通过后，市委组织部、市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局公布 2020 年领军人才“地方队”培养计划名单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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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选培养计划的领军人才颁发证书、开展资助服务工作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各行业主管部门、区要按照市委市政府《关于进一步深化人

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

设的实施意见》要求，围绕建设创新创业人才高地，加强宣传发

动力度，进一步健全评价机制，完善评价标准，改进领军人才选

拔方式。

（一）加大宣传发动力度。各行业主管部门、区要广泛发动，

鼓励本区、本领域内的优秀高层次人才积极踊跃地参加领军人才

申报工作。对标杆性的企业，要定点宣传、主动发现人才，争取

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杰出贡献、发挥引领作用的优秀人才纳

入视野。

（二）健全评价机制。各平台要建立主要由相关领域知名专

家、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等各方面人员组成的评审工作委员会，

发挥政府、市场、专业组织、用人单位等多元评价作用，以科学

分类为基础，坚持全球视野，对标国际标准，建立导向明确、精

准科学、规范有序、竞争择优的科学化、社会化、市场化评价机

制，科学开展选拔推荐工作。

（三）改进评价方式。各平台要创造条件，通过“打擂台”、

答辩、现场演示、引入国际同行评价、大数据测评等方式，实现

评审专家与申报者 “面对面”交流。各平台评审推荐工作应通过

“上海领军人才申办系统”完成，市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对评

审过程进行指导和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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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强审查把关。各平台要会同用人单位加强对申报信

息的审核，特别是对教育经历、工作经历、加入党派情况、重要

学术和科技成果等进行严格核对，确保信息准确、表述清楚、符

合规定。拟入选名单公示期间，各平台要会同用人单位对拟入选

人员进行考察，进一步核对有关信息，并向市人才办提交考察情

况表。考察期间发现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，取消入选资格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．各平台、受理点地址及联系人

2．附件材料要求

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0 年 8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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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各平台、受理点地址及联系人
（如电话咨询，请按专业领域拨打相应受理点或平台电话）

1．科技领军人才选拔推荐平台：

平台地址：人民大道 200 号 810B 市科委人才工作处

联系人/电话：聂力 23119296

受理点地址：淮海中路 1634 号 3 号楼 3楼 市研发公共服务

平台管理中心（市科技人才发展中心）（市外国人来华工作服务中心）

联系人/电话：单彩云 54061099

2．教育领军人才选拔推荐平台：

平台地址：大沽路 100 号 3008 室 市教委人事处

联系人/电话：张玉奇 23116674

受理点地址：延安西路900号 3楼 市教育人才交流服务中心

联系人/电话：鲍文彬 62523031

3．卫生领军人才选拔推荐平台：

平台地址：世博村路 300 号 4 号楼 612 室 市卫生健康委科

教处

联系人/电话：王剑萍 23117971

受理点地址：建国西路 602 号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

心（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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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/电话：李悦铭 33262074

4．企业创新领军人才选拔推荐平台：

（1）企业创新平台一：

平台地址：大沽路 100 号 1611 室 市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

理处

联系人/电话：倪磊 23115923 黄涛 23117546

受理点地址：大沽路 100 号 1611 室 市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

管理处

联系人/电话：倪磊 23115923 黄涛 23117546

（2）企业创新平台二：

平台地址：世博村路 300 号 5 号楼 1511 室 市经济信息化委

人事教育处

联系人/电话：朱尹默 23112632

受理点地址一：复兴中路 593 号民防大厦 21 楼 市经济和信

息化发展研究中心

联系人/电话：景琰忺 54669777*7821

受理点地址二：元江路 3888 号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人力资

源部

联系人/电话：齐鸣 24180268

受理点地址三：浦东新区世博大道 1919 号 中国商用飞机有

限责任公司

联系人/电话：左娜 20880962 陈思哲 208809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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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点地址四：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大道 1859 号宝武大厦 1

号楼宝武集团人力资源部

联系人/电话：龚羽 20658981

（3）企业创新平台三：

平台地址：大沽路 100 号 2811 室 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干部

人事处

联系人/电话：杨振浩 23113138

受理点地址：徐家汇路 579 号 8 楼 812 室 市住房城乡建设

管理委人才服务考核评价中心

联系人/电话：王敏雯 64671023

（4）企业创新平台四：

平台地址：世博村路 300 号 7 号楼 1101 室 市商务委干部人

事处

联系人/电话：万成浩 23110573

（5）企业创新平台五：

平台地址：申港大道 200 号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党群工作部

B219 室

联系人/电话：陈海涛、钟吉慧 68280573、68289698 转 8031

受理点地址：申港大道 200 号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党群工作部

B219 室

联系人/电话：陈海涛、钟吉慧 68280573、68289698 转 8031

5．金融领军人才选拔推荐平台：

平台地址一：大沽路 100 号 2319 室 市金融工作党委人才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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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处

联系人/电话：郭文 23116372

受理点地址一：大沽路 100 号 2319 室 市金融工作党委人才

工作处

联系人/电话：郭文 23116372

平台地址二：肇嘉浜路 800 号 1711 室 市财政局会计处

联系人/电话：童量 54679568*17116

受理点地址二：肇嘉浜路 800 号 1711 室 市财政局会计处

联系人/电话：童量 54679568*17116

6．文化领军人才选拔推荐平台：

平台地址一：高安路 17号 213 室 市委宣传部人才办

联系人/电话：陈昌杰 24022323

受理点地址一：高安路 17 号 213 室 市委宣传部人才办

联系人/电话：陈昌杰 24022323

受理点地址二：浦东新区前程路 99 号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人力

资源部师资处

联系人/电话：杨婷婷 28289776

平台地址二：建国西路 648 号 2419 室 市司法局政治部人事

警务处

联系人/电话：吕瞻 24029227

平台地址三：南京西路 150 号 819 室 市体育局人事处（外

事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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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/电话：刘志远 63278549

受理点地址三：南京西路 150 号 819 室 市体育局人事处（外

事处）

联系人/电话：刘志远 63278549

7．现代农业领军人才选拔推荐平台：

平台地址：大沽路 100 号 1910 室 市农业农村委干部人事处

联系人/电话：张漪 23113037

受理点地址：长宁区仙霞西路 779 号 1 号楼 3 楼 市农业发

展促进中心

联系人/电话：蔡建忠 52897770

8．创业领军人才选拔推荐平台：

平台地址一：世博村路 300 号 2 号楼 807 室 市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

联系人/电话：周伟伟 23110179

平台地址二：高安路 19号 517 室 市委组织部人才处

联系人/电话：孙艺卓 24021552

9．区域受理点：

区属企事业单位、非公有制单位向所属区、注册所在区受理

点申报。

（1）浦东新区受理点

地址：浦东新区环科路 999 弄浦东国际人才港 4 号楼 103 办

公室（地铁 13 号线学林路站 3 号口出） 浦东新区人才交流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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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层次人才服务部

联系人/电话：高锦莹、徐阳鸣 58601302、58601231

（2）静安区受理点

地址：大统路 480 号 1907 室 静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人才服务科

联系人/电话：王玲、毛秀 52710351

（3）黄浦区受理点

地址：南苏州路 343 号 黄浦区人才服务中心

联系人/电话：朱佳 63080100 转 8001

（4）徐汇区受理点

地址：南宁路 969 号 1 号楼 633 室 徐汇区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人力资源开发科

联系人/电话：孙浩 64079067

（5）长宁区受理点

地址：长宁路 599 号 0711 室 长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人才服务科

联系人/电话：马骏、罗益佳 22050711、22050745

（6）杨浦区受理点

地址：控江路1777号君欣时代广场一楼东（近双辽路口） 中

国上海人力资源产业园东部园

联系人/电话：徐浏萍 55080067

（7）虹口区受理点

地址：飞虹路 518 号 2 号楼 525 室 虹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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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局人力资源开发科

联系人/电话：沈佳立 25015556

（8）普陀区受理点

地址：大渡河路 1668 号 3 号楼 910 室 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人力资源开发科

联系人/电话：密莹菁 52564588 转 2575

（9）嘉定区受理点

地址：金沙路 68 号 1303 室 嘉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人才开发科

联系人/电话：周海萍、刘佳 59525577、69530358

（10）闵行区受理点

地址：莘北路 168 号 2 号楼 205 室 闵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人才开发科

联系人/电话：何平 33883952

（11）松江区受理点

地址：荣乐东路 2378 号 1108 室 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人才开发与管理科

联系人/电话：宋晓峰、徐梦孜 67848531、67848532

（12）宝山区受理点

地址：友谊路15号 6幢503室 宝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联系人/电话：吴天益 36516888 转 8513

（13）青浦区受理点

地址：青浦区青舟路 220 号 220 室 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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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局人才开发科

联系人/电话：朱连云 33868127

（14）金山区受理点

地址：金山区龙山路 555 号东 806 室 金山区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

联系人/电话：王翠、张丹怡 57922686

（15）奉贤区受理点

地址：南桥镇南奉公路 9501 号 1 号楼 311 室 奉贤区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开发和市场管理科

联系人/电话：郑琪 67199608

（16）崇明区受理点

地址：崇明大道8188号 3号楼614室 崇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人才开发科

联系人/电话：张佳庆 69696363



— 20 —

附件 2

附件材料要求

1．所有填写申报材料时需上传电子文件的，均需提供相应的

复印件（所有材料原件均需在递交申报材料时提交受理点验证）。

2．附件材料按身份证、荣誉奖励证书、近年来发表的主要论

文、论著（封面、封底）、参与重大项目立项批件、主要内容及验

收材料、知识产权证明材料、企业单位及个人纳税证明材料、股

权证明材料、企业财务证明材料、其它的顺序进行装订，并编制

目录；

3．附件材料用 A4纸张制作、订书机装订，不得使用文件夹、

塑封等方式；

4．申报表和附件材料分开装订。

5．材料用信封或档案袋装袋，信封上用签字笔写清单位和

姓名。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17 日印发


